
 

 

 

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文件 
 

 

郑公消通〔2014〕24 号 

 

 

关于印发《执勤中队专职消防员绩效 

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安消防大队，机关各部门： 

现将《执勤中队专职消防员绩效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2014 年 3 月 7 日 

 



 

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执勤中队专职消防员绩效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支队专职消防员队伍管理，激发专职队员工

作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凝聚力，更好的完成执勤备战任务，

有效促进专职队伍稳定、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量化考核要求基层单位要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

公开民主的原则，实行月考核、年度考核和等级晋升考核，考核

结果作为评先创优、工资晋档和等级晋升的基本依据。 

第三条  月考核和初级等级晋升由各单位制定方案组织实

施，年度考核和中级以上等级晋升考核由支队组织实施。 

 

第二章  月考核 

第一节  加分细则 

第四条  受到省级、市级、区（县）以上（含）党（政、军）

表彰的分别加 15 分、10 分、5 分。 

第五条  在阶段性工作中受到本级或支队嘉奖的分别加2分、

3 分。 

第六条  在总队举行的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得个人成绩前三名



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10、8、6 分。 

第七条  在支队举行的各项竞赛活动中获得个人成绩前三名

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5、3、2 分；在大、中队举行的各

项竞赛活动中获得个人成绩前三名或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加 3、

2、1 分。 

第八条  在总队举行的各种培训或业务集训被评为优秀学

员、受嘉奖、受表扬（以通报和正式文件为准）的分别加 5、3、

2 分；在支队举行的各种培训或业务集训被评为优秀学员、受嘉奖、

受表扬（以通报和正式文件为准）的分别加 3、2、1 分。 

第九条  新闻报道或论文被国家级、省级、市级、区（县）

级报刊杂志、新闻媒体录用发表的有一篇分别加 10、5、3、2 分；

新闻报道或论文被部局、总队、支队级公安网录用发表的有一篇

分别加 10、5、3 分。 

第十条  在训练改革、技术革新方面有创造发明、取得突出

成绩的，受到总队通报或推广应用的加 15 分；受到支队通报或推

广应用的加 10 分。刻苦钻研业务为中队训练和管理提出合理化建

议被采纳的加 1 分。 

第十一条  在灭火战斗或抢险救援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表现突出的以及为火场战斗取得胜利起关键作用的，除视情节予

以请功外，加 10 分。 

第十二条  在上级检查中，受到支、大队领导表扬的分别加 2

分、1 分。 



第十三条  其他表现突出的行为视情加 1－2 分。 

第二节  扣分细则 

第十四条  专职消防员应当遵守纪律、爱岗敬业，服从领导

具备胜任本职工作的业务素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扣 1

－3 分。 

（一）在部队中搞小团体主义，拉帮结派不服从领导的; 

（二）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或散布不良言论的; 

（三）有欺侮、刁难他人行为，发生打架斗殴影响团结的; 

（四）作风懒散，民主评议较差的。 

第十五条  专职消防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下列情形

的应予扣分： 

（一）购买、传看、收藏渲染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等低级

庸俗的书刊和音像制品的一次扣 3－5 分; 

（二）购买、收藏管制刀具的一次扣 3 分; 

（三）与地方发生纠纷，情节轻微的，对责任人一次扣 3 分;

由于自身原因影响部队声誉的一次扣 10 分; 

（四）与地方女同志关系不正当，造成恶劣影响，对责任人

一次扣 3 分;由于自身原因影响部队声誉的一次扣 10 分; 

第十六条  专职消防员应遵守社会公德，自觉维护部队声誉，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扣 1－2 分； 

（一）不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规则的; 

（二）在公共场所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着装吸烟; 



（三）着装聚集街头、嬉笑打闹的。 

第十七条  专职消防员应该遵守部队一日生活秩序，有下列

情形的，应予扣分： 

（一）无故不按时起床、出操、交接班、就餐、就寝的一次

扣 2 分; 

（二）无故不参加中队训练、工作及公差勤务的一次扣 5 分; 

（三）无正当理由不参加班务会、队务会以及中队组织的其

他活动的一次扣 3 分，迟到、早退的一次扣 2 分; 

（四）非节假日、休息日或规定时间坐床、躺床休息的一次

扣 1－3 分。 

第十八条  专职消防员着装必须符合部队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视情节扣 1－3 分； 

（一）队员要按规定工作时间着制式服装，不得随意着便装； 

（二）队员离队必须将部队发放服装返还; 

（三）队员要注重个人仪表，胡子、头发要按军队标准整理。 

第十九条  专职消防员必须举止端正，谈吐文明，讲求礼貌，

姿态良好，有下列情形的应予扣分： 

（一）不尊重领导，不按规定用语、违反部队内部礼节等有

关规定的一次扣 2 分； 

（二）袖手、背手和将手插入衣袋，边走路边吸烟、吃东西、

扇扇子，勾肩搭背的一次扣 1 分； 

（三）岗哨、勤务时姿态不端正、仪容不严整的一次扣 2 分； 



（四）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和参加宗教、迷信活动的视情

节一次扣 5－10 分； 

（五）专职队员在请休假外出期间必须着便服，不得出入色

情、娱乐、财博场所，发现违反治安条例行为一律辞退； 

（六）摆摊设点、叫买叫卖，以专职消防员的名义、肖像做

商业广告的一次扣 5 分； 

（七）私自为地方人员存放保管贵重、危险物品的一次扣 3

分； 

（八）与地方乱交“网友”，影响正常工作的，一次扣 3 分； 

（九）不爱护公物、不节约粮食的一次扣 3 分； 

第二十条  专职消防员应严格遵守请销假制度，有下列情形

的应予扣分： 

（一）不假外出的一次扣 5 分； 

（二）超假不归的，归队不及时销假的，视情节一次扣 5－

10 分； 

（三）接到指令，未及时归队的扣 5 分。 

第二十一条  专职消防员应该认真完成分工负责的工作，有

下列情形的应予扣分； 

（一）在中队组织的内务卫生检查中，物品不按要求设置，

内务质量差、摆放不统一的，一次扣 1 分； 

（二）卫生责任区不定期打扫或打扫不彻底、个人卫生不符

合规定的每次扣 1 分；  



（三）无故不参加中队站岗值勤或由于主观原因造成漏岗、

误岗的一次扣 5 分；不履行哨兵职责的一次扣 3 分； 

（四）上级检查或访察中被领导指出问题的，一次扣 3 分。 

第二十二条  专职消防员应该高度重视安全防事故工作，有

下列情形的应予扣分： 

（一）在日常工作和训练中不遵守《公安消防部队安全管理

规定》和安全操作规程造成后果的一次扣 3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一次扣 5 分； 

（二）发现隐患不消除、不制止、不报告的一次扣 5 分； 

（三）在营区或班内擅自私拉、移动电线和私装用电设备等

造成安全隐患的扣 3 分。 

（四）驾驶部队车辆外出“三证”不全的，不按照道路交通

规则行车的扣 3 分。 

第二十三条  专职消防员应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有下列

情形的应予扣分； 

（一）不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干部、班长管理，视情节一

次扣 3－5 分； 

（二）不诚恳接受批评，顶撞上级，甚至有其他过激行为的，

视情节扣 5-10 分。 

第二十四条  专职消防员应苦练军事、业务技能，增强身体

素质，在训练中有下列情形的应扣分； 

（一）教育训练中作风拖拉或有偷懒现象的，经指出不改正



者，一次扣 3－5 分； 

（二）专职队员要积极参加灭火作战的业务训练，完成三级

战斗员达标训练课目标准，在单位开展的周考核、月考中训练标

准低、不能完成规定课目的扣 3－5 分； 

第二十五条  专职消防员应明确自己的职责，认真履行义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扣 3－5 分； 

（一）对责任区情况达不到“六熟悉”的； 

（二）对自己的分工不明确，导致工作失误的； 

（三）听到出动信号后，出动不迅速掉队，贻误战机的； 

（四）在担任中队值班员时，不按要求组织训练或发现问题

不能及时向中队干部汇报的。 

第二十六条 专职消防员应认真保养车辆器材，有下列情形

的应扣分： 

（一）不能按照要求对车辆器材、装备进行维护保养的一次

扣 3 分； 

（二）个人分工维护、保养的器材、装备损坏、丢失的，除

按原价赔偿外，一次扣 5－10 分； 

（三）对分工负责的器材、装备保养不善、检查不细或发生

故障、损坏、丢失，未及时发现、更换、补充、上并影响执勤备

战情节较轻的，一次扣 5 分。 

第二十七条  专职消防员在火场战斗和抢险中，贪恋别人财

物，情节轻微、没有造成较大影响的；贪生怕死、退缩不前没有



造成大的影响的发现一次扣 30 分。 

第二十八条  班长应履行职责、起到骨干作用，有下列情形

的应予扣分： 

（一）因对责任区达不到“六熟悉”导致在灭火、抢险救援

中出现失误的，班长一次扣 20 分，副班长一次扣 10 分； 

（二）因对本班人员执勤任务分工不明确，导致在灭火、抢

险救援中贻误战机，造成较大影响的，班长一次扣 10 分，副班长

一次扣 5 分； 

（三）本班执勤器材装备发生故障、损坏或丢失、未及时发

现、上报、更换、补充而影响执勤备战，造成严重后果的，班长

一次扣 20 分，副班长一次扣 10 分； 

（四）听到出动信号后，本班人员出动不迅速，贻误战机的，

班长扣 5 分，副班长扣 2 分； 

（五）火场出动或执行其他勤务，发现所乘车辆驾驶员违章

驾驶而未及时制止，造成交通事故的，班长一次扣 2 分，副班长

一次扣 1 分； 

（六）在担任中队值班员时，不能履行职责、不按中队要求

组织学习训练、在值班中发现问题未及时向领导汇报的一次扣 5

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一次扣 10 分， 

（七）未组织本班人员搞好车辆器材装备的维护保养以及在

中队组织的环境、内务卫生检查中本班人员分担的卫生区较差的，

正、副班长一次分别扣 2 分； 



（八）本班业务集体项目、专项训练项目、应用性训练项目

在支队组织的考核中未达到规定要求的，正、副班长一次分别扣 3

分； 

（九）在火场战斗和抢险救援中执行指挥员命令不坚决、违

反操作规程造成重大事故的，正、副班长一次分别扣 10 分； 

（十）在组织本班人员的技、体能训练中，忽视安全隐患，

造成人员伤亡的，正、副班长一次分别扣 20 分。 

第二十九条  有其他不良行为的视情扣 1－5 分。 

 

第三节  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  实施加、扣分的权限，由各中队负责实施，大队

军政主官监督。发现不良行为应当场指出，责令其改正，应当给

予加、扣分的，要做好记录，在每周召开的队务会上经中队主持

工作的干部审定加、扣分分值。 

第三十一条  量化管理考核每月基准分为 100 分，实行每日

加、扣分记分制，中队每月填写《专职消防员月考核成绩登记表》，

经党支部书记签字，上级监督单位主官认可后上交支队。 

第三十二条  量化管理考核情况应每周向中队全体官兵公

布。若队员认为加、扣分情况不当，有权逐级向量化管理考核领

导小组提出申诉，本级或上级领导小组应当及时处理并答复。 

第三十三条  按照考核成绩从高至低，考核成绩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占 10%，良好占 60%，合格



占 20%，不合格占 10%。 

第三章  年度考核 

   

第三十四条  年度考核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司令部制定年度考核方案； 

（二）组织理论考试，分共同理论和专业理论，分值为 100

分； 

（三）组织体能、技能测试，分值为 100 分； 

（四）组织民主测评，分值为 100 分； 

（五）综合月考核平均成绩，分值为 100 分； 

（六）提出工资晋档或晋级意见。 

第三十五条   年终考核成绩计算，总分=理论考试成绩×

15%+体能测试成绩×15%+业务测试成绩×30%+民主测评成绩

×20%+月考核平均成绩×20%。 

第三十六条  按照考核成绩从高至低，考核成绩分为优秀、

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优秀占 10%，良好占 60%，合格

占 20%，不合格占 10%。 

 

第四章  等级晋升考核 

 

第三十七条  等级晋升考核评定坚持“逢晋必考、逐级考核、

公平公正、从严把关”的原则，遵循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严格规



范、科学评定的方法。 

第三十八条  等级晋升考核时间在每年 2 月份进行。 

第三十九条  等级晋升考核按下列程序实施： 

（一）本人申请。专职消防员对照考核评定内容和等级期限，

由本人自愿向支部提出申请。 

（二）支部推荐。召开单位全体人员会议，进行测评；党支

部（党委）确定上报推荐对象，报上一级机关审核。 

（三）组织考核。依据考核权限，组织实施考核，考核内容

包括理论考试、体能、技能测试。 

（四）综合评定。综合专职消防员的考核情况，对照岗位等

级标准，确定其相应等级。 

（五）建立档案。考核评定完毕后，及时做好考核材料归档

工作，并将考核评定情况进行公布。 

第四十条  专职消防员考核评定等级的比例一般为：初级不

超过全体专职消防员总数的 70%，中级不超过全体专职消防员总

数的 20%，高级专职消防员不超过全体专职消防员总数的 10%。 

第四十一条  专职消防员等级晋升考核结果对照相应等级考

核标准，分合格、不合格二个等次。 

第四十二条  考核评定由支队组织，具体由支队司令部牵头

制定方案组织实施；初级专职消防员考核评定由各单位制定方案

组织实施，支队派员参与。 

 

第五章  奖  惩 



第四十三条  月考核结果作为发放本人绩效津贴的依据，绩

效考核管理的总评成绩由量化考核管理得分加上加扣分项得分之

和。总评成绩达到 80 分以上的为优秀，60-80 分的为称职，60

分以下的为不称职。 

被评为优秀的队员每月发全额绩效奖 300 元、评为称职队员

每月发放绩效奖 200 元、不职称的专职消防员不发绩效津贴；连

续两个月考核不称职的，下岗培训 3 个月，期间只发放基本工资。 

第四十四条  年度考核不职称的，暂缓晋升翌年基本工资档

次 6 个月，并取消评先创优、等级晋升资格；全年绩效考核全部

称职发放 2000 元奖励工资；全年绩效考核优秀 9 次以上的队员

发放 3000 元奖励工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由支队司令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专职消防员月考核成绩登记表 

2、专职消防员年度考核成绩登记表 

 

 

 

抄送：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市公安局。 



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2014 年 3 月 7 日印发 


